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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邀请
    金隅冀东焦作区域公司，由博爱金隅水泥有限公司和沁阳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陵川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冀东海天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司四家公司合并组建而成；此次集中招标的中标单位可享有与四家单位签订合同优越条件，现诚邀符合招标条件的供应商前来投标。
1.招标编号：
2.招标内容：2023年自行监测服务
3.招标物资名称数量及主要技术规格：按招标项目清单和现行国家标准执行。
4.工期：按招标方合同约定时间要求
5.有效期：2023年01月01日-2023年12月31日
6.投标地点：金隅冀东阳光采购平台（http://cg.jdsn.com.cn/）
7.投标形式：电子版投标文件（文件每页须加盖公章）
[bookmark: _Hlk87605506]8.平台投标报价截止日期：以金隅冀东阳光采购平台公告为准，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
9.平台开标时间：以金隅冀东阳光采购平台公告为准。
招标单位： 冀东海天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闻喜县侯村镇东泉村村西
联 系 人： 乔琳宏
电    话： 13466922302
邮    编： 043800







第二部分  投标方须知
A  投标方
1.投标方条件要求:
1.1凡具有法人资格，具备我公司所列监测项目检测资质的国内企业、公司单位均可参加投标。
1.2允许在中国注册的外国独资或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以其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参加投标。
1.3投标方应遵守有关的国家法律、法令、法规和条例。
2.投标委托
如投标方代表不是法人代表，须持有《法人代表授权书》（统一格式）。
3.投标费用
无论投标过程中的作法和结果如何，投标方均自行承担其所有与参加投标有关的全部费用。
B  招标文件
4.招标文件
  4.1招标文件由招标文件总目录所列内容组成。
  4.2投标方应详细阅读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不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的投标文件和资料，可能导致其投标被拒绝。
5.招标文件的澄清
  5.1投标方对招标文件如有疑点要求澄清，或认为有必要与招标方进行技术交流时，可采用书面、传真形式通知招标方，但通知不得迟于开标日期前2天使招标方收到，招标方应以书面、传真形式做出答复，招标方将视情况确定技术交流，或以书面形式予以答复。
6.招标文件的修改
  6.1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招标方无论出于自己的考虑，还是出于对投标方提问的澄清，均可对招标文件用补充文件的方式进行修改。
  6.2对招标文件的修改，招标方将以书面或传真形式通知每一投标方。补充文件将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投标方均具有约束力。
 
C  投标文件
7.投标文件计量单位
  7.1投标文件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除招标文件中有特殊要求的外，应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8.投标文件的组成
  8.1投标书（按照附件统一格式），包括：
  ⑴投标函；
  ⑵开标一览表（用于唱标）；
  ⑶投标保证金证明（仅需一份复印件）；
⑷投标标的名称、投标报价；
  ⑸投标书附件（投标方需自行编写）；
8.2资格证明文件，包括：
⑴营业执照（复印件）；
⑵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⑶法人代表授权书；
⑷法人及法人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⑸国家或行业强制要求办理的相关资质文件等。
9.投标内容填写说明
  9.1投标书按统一格式填写，并按平台要求上传。
  9.2开标一览表是在开标仪式上唱标的内容，按提供的统一格式填写，不得自行增减内容。
10.投标书附件的编制与编目
10.1投标书附件由投标方视需要自行编制。规格幅面应与正文一致。
10.2投标书附件可以包含以下内容：
  ⑴投标单位相关资质证明；
  ⑵设备运行维护的及时性与维护质量保证。
11.报价及付款方式
  11.1所有报价均以人民币报价；报价要求含税率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报价单内注明税率。
  11.2投标方要按监测因子、监测点位、监测频次分别报价后汇总合计，具体监测要求参考附件四，并由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署；
  11.3最低报价不作为唯一中标的保证；
11.4付款方式：第一次：合同生效后，乙方完成半年度监测项目并出具监测报告后，甲方首次支付合同价的40%，乙方提供相同数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次：乙方完成2023年全部监测项目后，甲方支付技术服务费用60%，乙方提供相同数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方式：电汇。
12.投标保证金及合同期限
  12.1投标方应交纳10000的投标保证金，并在平台上传交款凭证；
  12.2投标保证金采用汇款方式（由投标单位公司账户汇入我公司账户，此次招标不接受个人汇款，汇款截止时间为平台投标报价截止时间之前，超期视为无效）；
12.3收款信息：
单位名称：冀东海天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闻喜支行
账    号：0511035419022132253
行    号：102181903541
  12.4未按上述12.1、12.2及12.3要求，投标将被视为投标无效；
  12.5投标方的投标保证金在中标后签订合同时将转为合同履约金，此履约金为区域内单一企业履约金，如与区域内其它企业签订合同，需补交相同金额合同履约金，且合同期满时无息退还；
12.6中标方与招标方签订合同期限为一年；
  12.7未中标方的投标保证金原则上将在公布招标中标结果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12.8发生下列情况之一，保证金将被没收：
   ⑴开标后在投标有效期间，投标方撤回其投标书；
   ⑵中标方不按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地点与买方签订中标经济合同。
13.投标文件的有效期
  13.1自开标日起12个月内，投标书应保持有效。有效期短于这个规定期限的投标，将被拒绝参与投标。
  13.2在特殊情况下，招标方可与投标方协商延长投标书的有效期。这种要求和答复都应以书面、传真的方式进行。按本须知的第12条规定的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也应相应延长。投标方可以拒绝接受延期要求而不致被没收保证金。同意延长有效期的投标方不能修改其投标文件。
14.投标文件的签署及规定
  14.1组成投标文件的各项资料（本须知第8条中所规定）均应遵守本条规定。
  14.2投标方应填写全称，并加盖公司印章。
  14.3投标文件必须由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署。
  14.4投标文件不得涂改或增删，如有修改错漏处，必须由同一签署人签字或盖章。
  14.5投标文件因字迹潦草或表达不清所引起的后果由投标方自负。








第三部分    附件——投标文件格式
附件一：                 投  标  函
致：                             
                      （投标单位全称）授权               （授权代表姓名）                  （职务、职称）为全权代表，参加贵方组织的 （招标编号：            ）招标的有关活动，并对        进行投标。
1.提供投标须知规定的全部投标文件（投标书及资格证明文件各一份）。
2.投标物资的总投标金额为（金额大写）：                  元人民币。
3.保证遵守招标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和收费标准。
4.如果我方中标，保证忠实地执行买卖双方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并承担合同规定的全部责任和义务。
5.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该项目投标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
6.本投标自开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7.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投标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附件二：
开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2023年自行监测服务
招标编号：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监测项目名称
	分析项目
	价    格
	备注

	
	
	
	单价    
	监测样品数量    
	总价
	

	1
	废气固定源
	颗粒物
	
	
	
	

	2
	
	二氧化硫
	
	
	
	

	3
	
	氮氧化物
	
	
	
	

	4
	
	铊及其化合物
	
	
	
	

	5
	
	镉及其化合物
	
	
	
	

	6
	
	铅及其化合物
	
	
	
	

	7
	
	砷及其化合物
	
	
	
	

	8
	
	铍及其化合物
	
	
	
	

	9
	
	铬及其化合物
	
	
	
	

	10
	
	锡及其化合物
	
	
	
	

	11
	
	锑及其化合物
	
	
	
	

	12
	
	铜及其化合物
	
	
	
	

	13
	
	钴及其化合物
	
	
	
	

	14
	
	锰及其化合物
	
	
	
	

	15
	
	镍及其化合物
	
	
	
	

	16
	
	钒及其化合物
	
	
	
	

	17
	
	总有机碳
	
	
	
	

	18
	
	氟化物（以总F计）
	
	
	
	

	19
	
	氟化氢
	
	
	
	

	20
	
	氯化氢
	
	
	
	

	21
	
	氨（氨气）
	
	
	
	

	22
	
	汞及其化合物
	
	
	
	

	23
	
	二噁英
	
	
	
	

	24
	
	硫化氢
	
	
	
	

	25
	
	非甲烷总烃
	
	
	
	

	26
	
	臭气浓度
	
	
	
	

	27
	废气无组织
	氨（氨气）
	
	
	
	

	28
	
	硫化氢
	
	
	
	

	29
	
	非甲烷总烃
	
	
	
	

	30
	
	臭气浓度
	
	
	
	

	31
	
	总悬浮颗粒物
	
	
	
	

	32
	
	VOCS
	
	
	
	

	33
	污水处理设施出水口
	BOD5
	
	
	
	

	34
	
	COD
	
	
	
	

	35
	
	NH3-N
	
	
	
	

	36
	
	SS
	
	
	
	

	37
	
	PH
	
	
	
	

	38
	
	石油类
	
	
	
	

	39
	
	TP
	
	
	
	

	40
	厂区雨水总排口
	PH
	
	
	
	

	41
	
	NH3-N
	
	
	
	

	42
	
	COD
	
	
	
	

	43
	
	BOD5
	
	
	
	

	44
	
	SS
	
	
	
	

	45
	
	氟化物
	
	
	
	

	46
	
	氰化物
	
	
	
	

	47
	
	Cu
	
	
	
	

	48
	
	Zn
	
	
	
	

	49
	
	Pb
	
	
	
	

	50
	
	Cd
	
	
	
	

	51
	
	Cr6+
	
	
	
	

	52
	
	Ni
	
	
	
	

	53
	
	As
	
	
	
	

	54
	
	石油类
	
	
	
	

	55
	厂界噪声
	1#-8#Leq
	
	
	
	

	56
	土壤
	砷
	
	
	
	

	57
	
	镉
	
	
	
	

	58
	
	铬（六价）
	
	
	
	

	59
	
	铜
	
	
	
	

	60
	
	铅
	
	
	
	

	61
	
	汞
	
	
	
	

	62
	
	镍
	
	
	
	

	63
	
	四氯化碳
	
	
	
	

	64
	
	氯仿
	
	
	
	

	65
	
	氯甲烷
	
	
	
	

	66
	
	1,1-二氯乙烷
	
	
	
	

	67
	
	1,2-二氯乙烷
	
	
	
	

	68
	
	1,1-二氯乙烯
	
	
	
	

	69
	
	顺-1,2-二氯乙烯
	
	
	
	

	70
	
	反-1,2-二氯乙烯
	
	
	
	

	71
	
	二氯甲烷
	
	
	
	

	72
	
	1,2-二氯丙烷
	
	
	
	

	73
	
	1,1,1,2-四氯乙烷
	
	
	
	

	74
	
	1,1,2,2-四氯乙烷
	
	
	
	

	75
	
	四氯乙烯
	
	
	
	

	76
	
	1,1,1-三氯乙烷
	
	
	
	

	77
	
	1,1,2-三氯乙烷
	
	
	
	

	78
	
	三氯乙烯
	
	
	
	

	79
	
	1,2,3-三氯丙烷
	
	
	
	

	80
	
	氯乙烯
	
	
	
	

	81
	
	苯
	
	
	
	

	82
	
	氯苯
	
	
	
	

	83
	
	1,2-二氯苯
	
	
	
	

	84
	
	1，4-二氯苯
	
	
	
	

	85
	
	乙苯
	
	
	
	

	86
	
	苯乙烯
	
	
	
	

	87
	
	甲苯
	
	
	
	

	88
	
	间二甲苯＋ 对二甲苯
	
	
	
	

	89
	
	邻二甲苯
	
	
	
	

	90
	
	硝基苯
	
	
	
	

	91
	
	苯胺
	
	
	
	

	92
	
	2-氯酚
	
	
	
	

	93
	
	苯并［a］蒽
	
	
	
	

	94
	
	苯并［a］芘
	
	
	
	

	95
	
	苯并［b］荧蒽
	
	
	
	

	96
	
	苯并［k］荧蒽
	
	
	
	

	97
	
	䓛
	
	
	
	

	98
	
	二苯并［a，h］ 蒽
	
	
	
	

	99
	
	茚并［1,2,3-cd］芘
	
	
	
	

	100
	
	萘
	
	
	
	

	101
	
	锑
	
	
	
	

	102
	
	铍
	
	
	
	

	103
	
	钴
	
	
	
	

	104
	
	钒
	
	
	
	

	105
	
	氰化物
	
	
	
	

	106
	
	二噁英类
	
	
	
	

	107
	
	石油烃（C10-C40）
	
	
	
	

	108
	周边环境土壤
	pH
	
	
	
	

	109
	
	汞
	
	
	
	

	110
	
	铊
	
	
	
	

	111
	
	镉
	
	
	
	

	112
	
	铅
	
	
	
	

	113
	
	砷
	
	
	
	

	114
	
	铍
	
	
	
	

	115
	
	铬
	
	
	
	

	116
	
	锑
	
	
	
	

	117
	
	铜
	
	
	
	

	118
	
	钴
	
	
	
	

	119
	
	锰
	
	
	
	

	120
	
	镍
	
	
	
	

	121
	
	钒
	
	
	
	

	122
	
	锡
	
	
	
	

	123
	环境空气
	TSP
	
	
	
	

	124
	
	PM10
	
	
	
	

	125
	
	PM2.5
	
	
	
	

	126
	
	SO2
	
	
	
	

	127
	
	NO2
	
	
	
	

	128
	
	CO
	
	
	
	

	129
	
	O3
	
	
	
	

	130
	
	铅
	
	
	
	

	131
	
	镉
	
	
	
	

	132
	
	砷
	
	
	
	

	133
	
	汞
	
	
	
	

	134
	
	六价铬
	
	
	
	

	135
	
	氟化物
	
	
	
	

	136
	
	NH3
	
	
	
	

	137
	
	H2S
	
	
	
	

	138
	
	HCl
	
	
	
	

	139
	
	钒
	
	
	
	

	140
	
	铍
	
	
	
	

	141
	
	钴
	
	
	
	

	142
	
	铊
	
	
	
	

	143
	
	锑
	
	
	
	

	144
	
	锰及其化合物
	
	
	
	

	145
	
	VOCs
	
	
	
	

	146
	
	镍
	
	
	
	

	147
	
	铜
	
	
	
	

	148
	
	非甲烷总烃
	
	
	
	

	149
	
	二噁英类
	
	
	
	

	150
	周边环境地下水
	pH 值
	
	
	
	

	151
	
	氨氮
	
	
	
	

	152
	
	硝酸盐
	
	
	
	

	153
	
	亚硝酸盐
	
	
	
	

	154
	
	挥发酚
	
	
	
	

	155
	
	氰化物
	
	
	
	

	156
	
	砷
	
	
	
	

	157
	
	汞
	
	
	
	

	158
	
	六价铬
	
	
	
	

	159
	
	总硬度
	
	
	
	

	160
	
	铅
	
	
	
	

	161
	
	氟化物
	
	
	
	

	162
	
	镉
	
	
	
	

	163
	
	铁
	
	
	
	

	164
	
	锰
	
	
	
	

	165
	
	溶解性总固体
	
	
	
	

	166
	
	耗氧量
	
	
	
	

	167
	
	硫酸盐
	
	
	
	

	168
	
	氯化物
	
	
	
	

	169
	
	总大肠菌群
	
	
	
	

	170
	
	菌落总数
	
	
	
	

	171
	
	铜
	
	
	
	

	172
	
	镍
	
	
	
	

	173
	
	锌
	
	
	
	

	174
	油烟
	
	
	
	

	合计
	



二、付款方式：
第一次：合同生效后，乙方完成半年度监测项目并出具监测报告后，甲方首次支付合同价的40%，乙方提供相同数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二次：乙方完成2023年全部监测项目后，甲方支付技术服务费用60%，乙方提供相同数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结算方式：电汇。
四、技术服务目标：
（1）手工监测流程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管理规定和标准。
（2）要求在监测完成10日内出具监测报告，其中窑头、窑尾和水泥磨在线异常情况监测要求在在线设备发生故障安排人员和设备两小时内到达现场，开展手工监测工作。
五、技术服务内容（监测方法以最新标准为准，可以修改）



表1 废气污染源手工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类型
	污染源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样品
个数

	1
	















固定源废气
	石灰石破碎
	排气筒出口
	颗粒物
	每半年1次
	















非连续采样至少3 个

	2
	
	煤磨
	
	颗粒物
	
	

	3
	
	1#辊压机
	
	颗粒物
	
	

	4
	
	2#辊压机
	
	颗粒物
	
	

	5
	
	1#水泥磨机
	
	颗粒物
	
	

	6
	
	2#水泥磨机
	
	颗粒物
	
	

	7
	
	水泥包装1#包装机
	
	颗粒物
	
	

	8
	
	水泥包装2#包装机
	
	颗粒物
	
	

	9
	
	水泥包装3#包装机
	
	颗粒物
	
	

	10
	
	水泥包装4#包装机
	
	颗粒物
	
	

	11
	
	水泥1#散装仓
	
	颗粒物
	
	

	12
	
	水泥2#散装仓
	
	颗粒物
	
	

	13
	
	水泥3#散装仓
	
	颗粒物
	
	

	14
	
	水泥4#散装仓
	
	颗粒物
	
	

	15
	
	矿渣微粉储存库侧
	
	颗粒物
	
	

	16
	
	5#水泥散装仓
	
	颗粒物
	
	

	17
	
	6#水泥散装仓
	
	颗粒物
	
	

	18
	
	矿渣磨
	
	颗粒物、
SO2、NOx
	
	

	19
	
	1＃矿渣微粉储存库顶
	
	颗粒物
	每两年一次
	

	20
	
	2＃矿渣微粉储存库顶
	
	颗粒物
	
	

	21
	
	水泥配料站熟料库顶
	
	颗粒物
	
	

	22
	
	水泥配料站石灰石库顶
	
	颗粒物
	
	

	23
	
	熟料粉仓 172.05
	
	颗粒物
	
	

	24
	
	矿渣微粉仓 172.06
	
	颗粒物
	
	





	序号
	污染源类型
	污染源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样品
个数

	25
	
	1#水泥库顶
	排气筒出口
	颗粒物
	
	

	26
	
	2#水泥库顶
	
	颗粒物
	
	

	27
	
	3#水泥库顶
	
	颗粒物
	
	

	28
	
	4#水泥库顶
	
	颗粒物
	
	

	29
	
	5#水泥库顶
	
	颗粒物
	
	

	30
	
	6#水泥库顶
	
	颗粒物
	
	

	31
	
	熟料外销散装机
	
	颗粒物
	
	

	32
	
	原料配料站130.03/04皮带
	
	颗粒物
	
	

	33
	
	1#袋装水泥装车机
	
	颗粒物
	
	

	34
	
	2#袋装水泥装车机
	
	颗粒物
	
	

	35
	
	3#袋装水泥装车机
	
	颗粒物
	
	

	36
	
	4#袋装水泥装车机
	
	颗粒物
	
	

	37
	
	熟料堆棚新增
	
	颗粒物
	每两年一次
	

	38
	
	外加熟料斗提
	
	颗粒物
	
	

	39
	
	熟料外销 150b.02 皮带
	
	颗粒物
	
	

	40
	
	石膏破碎 154.07 皮带
	
	颗粒物
	
	

	41
	
	熟料库底 150b.01 皮带
	
	颗粒物
	
	

	42
	
	熟料库底 150.30 皮带
	
	颗粒物
	
	

	43
	
	石膏破碎 154.06 皮带
	
	颗粒物
	
	

	44
	
	至 1#水泥磨 160.18 皮带
	
	颗粒物
	
	

	45
	
	1#水泥磨出磨斜槽
	
	颗粒物
	
	

	46
	
	2#水泥磨出磨斜槽
	
	颗粒物
	
	

	47
	
	160.19 皮带
	
	颗粒物
	
	

	48
	
	熟料帐篷库顶
	
	颗粒物
	
	

	49
	
	熟料帐篷库底
	
	颗粒物
	
	

	50
	
	1#熟料库顶新增
	
	颗粒物
	
	





	序号
	污染源类型
	污染源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样品个数

	51
	
	外销熟料150b.07仓
	排气筒出口
	颗粒物
	每两年1次
	

	52
	
	至水泥散装162.80斜槽
	
	颗粒物
	
	

	53
	
	至水泥散装162.80斜槽
	
	颗粒物
	
	

	54
	
	至水泥散装162.80斜槽
	
	颗粒物
	
	

	55
	
	1#熟料粉库
	
	颗粒物
	
	

	56
	
	2#熟料粉库
	
	颗粒物
	
	

	57
	
	原料配料站至入生料立磨
130.20/21 皮带
	
	颗粒物
	
	

	58
	
	至水泥散装 162.81 斜槽
	
	颗粒物
	
	

	59
	
	至水泥散装 162.81 斜槽
	
	颗粒物
	
	

	60
	
	至水泥散装 162.81 斜槽
	
	颗粒物
	
	

	61
	
	至水泥散装 162.82 斜槽
	
	颗粒物
	
	

	62
	
	至水泥散装 162.82 斜槽
	
	颗粒物
	
	

	63
	
	至水泥散装 162.82 斜槽
	
	颗粒物
	
	

	64
	
	窑头
	
	颗粒物
	/
	自动监测

	
	
	
	
	
	非连续采样至少4个/天
	在线仪器故障时

	
65
	
	回转窑窑尾
	
	颗粒物
	/
	自动监测

	
	
	
	
	
	非连续采样至少4个/天
	在线仪器故障时

	
	
	
	
	二氧化硫
	/
	自动监测

	
	
	
	
	
	非连续采样至少4个/天
	在线仪器故障时

	
	
	
	
	氮氧化物
	/
	自动监测

	
	
	
	
	
	非连续采样至少4个/天
	在线仪器故障时

	
	
	
	
	汞及其化合物、
氨（氨气）、氟化物、氯化氢、氟化氢、 铊、镉、铅、砷及其化 合物、
铍、铬、锡、锑、铜、钴、锰、镍、钒及其化合 物、总有机
碳（TOC）
	每季度 1 次
	非连续采样至少3 个

	
	
	
	
	二噁英类
	每年 1 次
	非连续采样至少3 个





	序号
	污染源类型
	污染源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样品个数

	

66
	固定源废气
	危废储存库
	排气筒出口
	颗粒物、NH3、H2S、
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
	
每季度 1 次
	非连续采样至少3 个

	

67
	
	危废预处置楼
	
	颗粒物、NH3、H2S、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
	
每季度 1 次
	

	


68
	无组织废气
	厂界
	厂界外 20 米处上风向设 1 个参照点，下风向设 4 监控点（监控点设在下风向厂界外 10m 范围内浓度最高点）
	颗粒物、
NH3、H2S、
非甲烷总烃、VOCs、臭气浓度
	每季度 1 次
	非连续采样至少4 个

	

69
	
	厂区内
	储库或车间的门窗或通风口、其他开口等排放口外 1m、距地面1.5m 以上位置
	

VOCs
	每年 1 次
	

	备注：1、表中所列污染源的监测点位均位于治理设施后的烟道上或排气筒上；
2、污染物排放方式为集中排放，排放去向为环境空气；
3、职工食堂油烟监测安排在每年第二或三季度；
4、测试和记录要求：各污染源均在对应生产设施正常运行工况下进行测试；在进行有组织废气监测时须按照相应排放标准选择监测分析方法，同步记录工况、生产负荷，烟气参数(包括：含氧量、烟气流速、烟气温度、烟气含湿量、烟道截面积等)，并在监测报告中给出。



表2 废水污染源手工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
号
	监测
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样品个数

	1
	厂区雨水总排口
	pH、氨氮、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SS、氟化物、氰化物、Cu、Zn、Pb、Cd、Cr6+、Ni、As、石油类
	1 次/半年
	瞬时采样至少3 个瞬时样

	2
	污水处理设施出水口
	废水量、PH、COD、BOD5、NH3-N、TP、SS、石油类
	
	







表3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点位布设
	监测
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及依据
	检出限
	仪器设备名称和型号
	备注

	厂界四周共设 8 个监测点
	Leq
	1 次/季度
(昼、夜各一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5dB(A)
	AWA6288+噪声
多功能声级计
	——


表4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内容一览表
	监测
点位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分析方法及依据
	方法检出
限(mg/kg)

	危废储存库附 近（柱状
样）、水泥厂办公区附近
（表层样） 各设
1 个点
	1
	
砷
	每年一次， 每次监测 一天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HJ 680-2013
	0.01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2
	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0.01

	
	
	
	
	17141-1997
	

	
	3
	铬（六价）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溶液提取-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1082-2019
	0.5

	
	4
	铜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2019
	1

	
	5
	铅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
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2019
	10

	
	6
	汞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680-2013
	0.002

	
	7
	
镍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2019
	3

	
	8
	四氯化碳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3

	
	9
	氯仿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1

	
	10
	氯甲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0

	
	11
	1,1-二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0.0012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12
	1,2-二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0.0013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13
	1,1-二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0.0010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14
	顺-1,2-二氯
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0.0013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15
	反-1,2-二氯
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0.0014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16
	二氯甲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5

	
	17
	1,2-二氯丙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0.0011

	
	
	烷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监测点位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分析方法及依据
	方法检出限(mg/kg)

	危废储存库附 近（柱状
样）、水泥厂办公区附近
（表层样） 各设
1 个点
	18
	1,1,1,2-四
氯乙烷
	每年一次，
每次监测一天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2

	
	19
	1,1,2,2-四
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2

	
	20
	四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4

	
	21
	1,1,1-三氯
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3

	
	22
	1,1,2-三氯
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2

	
	23
	三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2

	
	24
	1,2,3-三氯
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2

	
	25
	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0

	
	26
	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9

	
	27
	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2

	
	28
	1,2-二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5

	
	29
	1，4-二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5

	
	30
	乙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2

	
	31
	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1

	
	32
	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0.0013

	
	33
	间二甲苯＋ 对二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605-2011
	0.0012

	
	34
	邻二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605-2011
	0.0012

	
	35
	硝基苯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0.09

	
	36
	苯胺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0.06

	
	37
	2-氯酚
	
	土壤和沉积物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703-2014
	0.04

	监测点位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分析方法及依据
	方法检出限(mg/kg)

	

危废储存库附近（柱状
样）、水泥厂办公区附近（表
层样）各设1个点
	38
	苯并［a］蒽
	每年一次， 每次监测 一天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0.0003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784-2016
	

	
	
39
	苯并［a］芘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0.0004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784-2016
	

	
	
40
	苯并［b］荧蒽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0.0005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784-2016
	

	
	
41
	苯并［k］荧蒽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0.0004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784-2016
	

	
	
42
	䓛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784-2016
	0.0003

	
	
43
	二苯并［a，h］ 蒽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784-2016
	0.0005

	
	
	茚并［1,2,3-c
d］芘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784-2016
	0.0005

	
	
44
	
	
	
	

	
	
45
	萘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784-2016
	0.0003

	
	46
	锑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680-2013
	0.01

	
	
	铍
	
	土壤和沉积物	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737-2015
	0.03

	
	47
	
	
	
	

	
	48
	钴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780-2015
	1.6

	
	
49
	钒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780-2015
	
4.0

	
	
50
	氰化物
	
	土壤 氰化物和总氰化物的测定分光光度法 HJ745-2015
	
0.01

	
	
51
	二噁英类
	
	土壤和沉积物 二噁英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77.4-2008
	
0.05ng/kg

	
	
52
	石油烃
（C10-C40）
	
	土壤和沉积物	石油烃（C10-C40）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HJ 1021-2019
	6


表5 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内容一览表
	监测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环境空气
	1# 东王村
	TSP、PM10、PM2.5、SO2、NO2、CO、
O3、铅、镉、砷、汞、六价铬、氟化物、NH3、H2S、HCl、钒、铍、钴、铊、锑、锰及其化合物、VOCs、镍、铜、非甲烷总烃、二噁英类共27项。
	每年一次， 每次一天

	
	2# 西阳泉头村
	
	

	地下水
	1#寺底村距项目最近处水井
	pH、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Fe、Mn、氨氮、NO3-N、NO2-N、氟化物、硫酸盐、氯化物、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挥发酚、氰化物、Cr6+、As、Zn、Pb、Cd、Ni、Hg、Cu 共 24 项， 同时记录井深、水位埋深、水温
	每年丰、枯水期各监测一次，即每年
2 次

	
	2#东峪村水井
	
	每季度监测一次， 如发现监测值异 常（持续升高，或现状监测未检出 的因子检出），应加密监测频次，以确定是否发生污 染事故。

	
	3#危废储存库和危废预处置楼西侧
	
	

	
	4#厂区自备水井
	
	

	敏感点噪声
	1# 西阳泉头村
	Leq
	每年一次，
每次一天， 昼夜各一次

	土壤
	吉家峪村附近
（表层样）
	汞、砷、铜、锌、铅、铬、镍、镉共 8 项
	每年一次， 每次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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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授权书
致：                    
本人作为                                 （投标单位全称）的法人代表，特授权            （授权代表名称）              （职务、职称）为全权代表，参加贵方组织的               项目（招标编号：          )招标的有关活动，由其全权代理招标活动中的一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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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评分标准
	[bookmark: _Hlk87974065]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评分标准
	最大分值

	投标报价（40分）
	投标报价（40分）
	投标报价以最低价格作为基准价，基准价为满分，价格评分=基准价/投标价*最高分
	40

	综合评价 （60分）
	技术质量（30分）
	在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前提下，更能够满足需方企业质量、技术要求，打分范围25.1-30.0；
符合国家、行业相关质量标准，打分范围20.0-25.0
	30

	
	技术服务承诺及保障措施（20分）
	技术服务承诺及保障措施完善，打分范围15.1-20.0；
技术服务承诺不明确，或保障措施不尽完善，打分范围10.0-15.0
	20

	
	业绩（10分）
	每提供一份相关业绩（要求原合同复印件或扫描件）加2分，加满为止
	10



[bookmark: _Hlk118271119]
附件五：合同模板
[bookmark: _Hlk109547614] 自行监测服务 年度合同
甲方：                                   地点： 
[bookmark: _GoBack]乙方：                                   时间：2023年  月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并结合具体情况，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施工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合同内容及价格：
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水泥工业》HJ848-2017文件要求，制定2023年度自行监测方案，并通过环保部门备案，按方案要求及规定的频次，监测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厂界噪声，雨水排放口；周边环境空气、地下水及土壤监测；窑头、窑尾和水泥磨在线异常情况监测；职工食堂油烟监测等。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                              
税率：6%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技术要求：
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水泥工业》HJ848-2017文件要求，制定2023年度自行监测方案，并通过环保部门备案，按方案要求及规定的频次，监测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厂界噪声，雨水排放口，周边环境空气，地下水及土壤监测，窑头、窑尾和水泥磨在线异常情况监测和职工食堂油烟监测，并在监测完成10日内出具监测报告。
其中窑头、窑尾和水泥磨在线异常情况监测要求在在线设备发生故障安排人员和设备两小时内到达现场，开展手工监测工作。
三、合同期限：
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四、结算方式：
第一次：合同生效后，乙方完成半年度监测项目并出具监测报告后，甲方首次支付合同价的40%，乙方提供相同数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二次：乙方完成2023年全部监测项目后，甲方支付技术服务费用60%，乙方提供相同数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因国家税收政策性调整，税率发生变化，则以不含税单价为基准加相应的税率予以结算。
付款方式：电汇或承兑。
五、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权利和义务：
（1）协调好工作关系，使各方面通力合作，保障施工工作开展。
（2）施工前必须与乙方签订安全、环保协议及对乙方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2、乙方责任和义务：
（1）施工前必须与甲方签订安全、环保协议。
（2）乙方须派有经验的管理人员，负责乙方人员的管理、协调工作。
（3）乙方需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如有违反按甲方规章制度处理。
（4）按甲方的外包方安全资质和安全条件审查内容清单提供相关资料，必须严格符合要求，包括每个人不少于100万保险，因资料不全耽误工期，乙方全权负责。
（5）乙方负责现场卫生清理并将废物分类运至甲方厂内指定地点。
(6)做好安全防范措施，避免人身设备事故。由于乙方人员作业中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乙方应独立承担责任。
  （7）乙方工作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特种作业证，交由甲方安全部查看备查，并到安全部办理相关手续。
七、违约责任：按民法典有关条款执行，双方协商，协商不成，双方均可依法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本合同有其他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九、本合同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一式伍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贰份。
十、廉政条款
乙方不以任何理由邀请甲方人员参加由乙方出资的各种餐饮、娱乐、休闲、健身等活动；不向甲方人员及其家属、朋友送礼（含礼金、购物卡、有价证券和物品）、报销应由其个人负担的费用；不为甲方人员及其家属、朋友的个人事务提供低酬劳、无偿帮助或任何形式的好处；不为甲方及其亲属、朋友提供使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遵守公平竞争原则，不通过非正常手段进行商业竞争，损害甲方及其他商家利益，如违反上述承诺之一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 30%的违约金。
	           甲   方
单位名称：
单位地点： 
电    话：
纳税人识别码：
开户银行： 
账    号：
法人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乙   方
单位名称：
单位地点： 
电    话：
纳税人识别码：
开户银行： 
账    号：
法人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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